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49號

上  訴  人  黃佳騏  

被上訴  人  林宥陞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12月26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3年度板小字第2883號小額訴訟

事件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

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其

所謂違背法令，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 條、第

469條第1至第5款之規定，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

不當、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

參與裁判、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

定、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

者而言。至於第469條第6款所定「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

者」，則不在準用之列。蓋小額訴訟程序之判決書得僅記載

主文，而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僅於必要時得加註理由要領

而已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參照)， 故小額事件之

上訴程序，並不得以「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由，指

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規定，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

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

實。是當事人以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

上訴時，就原判決如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其上訴

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

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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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解釋，則應揭示該解釋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依民事訴訟

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各款事由提起上訴者，其上訴

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實，若小額程序上訴人之

上訴狀或理由書未依上述方法表明者，自難認已對原判決之

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即不合法。再者，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71條第1項之上訴法律審

（第三審）之規定，小額程序之上訴人若未於提起上訴後20

日內提出如上所述之合法上訴理由書於第二審法院，第二審

法院無庸命其補正，即得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

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逕以裁定駁回之。　　

二、本件上訴人係對於小額訴訟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核其上

訴理由為：上訴人為UBER駕駛，公司薪資證明及趟次證明皆

已於原審提出，原審卻以計程車公會核定每月營收標準判

決。計程車公會核定應是提不出薪資證明及趟次證明者，才

以公會核定之營收去判決，上訴人派遣車都有路線圖可提

出，申請6日是因為一出車就被撞，保險公司同意半日，仍

爭取共6日，爰依法提起上訴，請求廢棄原判決，被上訴人

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萬6349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等語。　　

三、經查，本件上訴人係對於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惟依其上訴狀所載內容，不過係就原審判決之證據取

捨、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而並未具體指出

原審判決有如何違背法令情事，更未指明原審判決所違反之

法令條項或其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有何判決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而上訴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

法，揆諸首揭法文，自不得謂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從而，

本件上訴，顯難認為合法，自應予駁回。

四、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225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爰確定如主

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

第1項、第2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436條之19第1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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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許映鈞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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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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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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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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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49號
上  訴  人  黃佳騏  
被上訴  人  林宥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26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3年度板小字第2883號小額訴訟事件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其所謂違背法令，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 條、第469條第1至第5款之規定，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者而言。至於第469條第6款所定「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者」，則不在準用之列。蓋小額訴訟程序之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而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僅於必要時得加註理由要領而已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參照)， 故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得以「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由，指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規定，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是當事人以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時，就原判決如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釋，則應揭示該解釋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各款事由提起上訴者，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實，若小額程序上訴人之上訴狀或理由書未依上述方法表明者，自難認已對原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即不合法。再者，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71條第1項之上訴法律審（第三審）之規定，小額程序之上訴人若未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提出如上所述之合法上訴理由書於第二審法院，第二審法院無庸命其補正，即得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逕以裁定駁回之。　　
二、本件上訴人係對於小額訴訟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核其上訴理由為：上訴人為UBER駕駛，公司薪資證明及趟次證明皆已於原審提出，原審卻以計程車公會核定每月營收標準判決。計程車公會核定應是提不出薪資證明及趟次證明者，才以公會核定之營收去判決，上訴人派遣車都有路線圖可提出，申請6日是因為一出車就被撞，保險公司同意半日，仍爭取共6日，爰依法提起上訴，請求廢棄原判決，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萬6349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語。　　
三、經查，本件上訴人係對於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惟依其上訴狀所載內容，不過係就原審判決之證據取捨、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而並未具體指出原審判決有如何違背法令情事，更未指明原審判決所違反之法令條項或其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有何判決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而上訴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揆諸首揭法文，自不得謂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從而，本件上訴，顯難認為合法，自應予駁回。
四、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225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436條之19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許映鈞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49號
上  訴  人  黃佳騏  
被上訴  人  林宥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12月26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3年度板小字第2883號小額訴訟
事件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
    ，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其所
    謂違背法令，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 條、第46
    9條第1至第5款之規定，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
    當、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
    與裁判、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
    、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者
    而言。至於第469條第6款所定「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者
    」，則不在準用之列。蓋小額訴訟程序之判決書得僅記載主
    文，而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僅於必要時得加註理由要領而
    已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參照)， 故小額事件之上
    訴程序，並不得以「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由，指摘
    原判決為違背法令。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規定，上
    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
    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是當事人以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
    時，就原判決如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其上訴狀或
    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
    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
    釋，則應揭示該解釋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6
    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各款事由提起上訴者，其上訴狀或理
    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實，若小額程序上訴人之上訴狀
    或理由書未依上述方法表明者，自難認已對原判決之違背法
    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即不合法。再者，依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71條第1項之上訴法律審（第三
    審）之規定，小額程序之上訴人若未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提
    出如上所述之合法上訴理由書於第二審法院，第二審法院無
    庸命其補正，即得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
    第44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逕以裁定駁回之。　　
二、本件上訴人係對於小額訴訟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核其上
    訴理由為：上訴人為UBER駕駛，公司薪資證明及趟次證明皆
    已於原審提出，原審卻以計程車公會核定每月營收標準判決
    。計程車公會核定應是提不出薪資證明及趟次證明者，才以
    公會核定之營收去判決，上訴人派遣車都有路線圖可提出，
    申請6日是因為一出車就被撞，保險公司同意半日，仍爭取
    共6日，爰依法提起上訴，請求廢棄原判決，被上訴人應再
    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萬6349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語
    。　　
三、經查，本件上訴人係對於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惟依其上訴狀所載內容，不過係就原審判決之證據取捨
    、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而並未具體指出原
    審判決有如何違背法令情事，更未指明原審判決所違反之法
    令條項或其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有何判決違背法令之具體
    事實，而上訴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
    揆諸首揭法文，自不得謂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從而，本件
    上訴，顯難認為合法，自應予駁回。
四、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225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爰確定如主
    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
    第1項、第2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436條之19第1項、第
    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許映鈞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49號
上  訴  人  黃佳騏  
被上訴  人  林宥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26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3年度板小字第2883號小額訴訟事件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其所謂違背法令，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 條、第469條第1至第5款之規定，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者而言。至於第469條第6款所定「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者」，則不在準用之列。蓋小額訴訟程序之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而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僅於必要時得加註理由要領而已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參照)， 故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得以「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由，指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規定，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是當事人以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時，就原判決如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解釋，則應揭示該解釋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各款事由提起上訴者，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實，若小額程序上訴人之上訴狀或理由書未依上述方法表明者，自難認已對原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即不合法。再者，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71條第1項之上訴法律審（第三審）之規定，小額程序之上訴人若未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提出如上所述之合法上訴理由書於第二審法院，第二審法院無庸命其補正，即得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逕以裁定駁回之。　　
二、本件上訴人係對於小額訴訟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核其上訴理由為：上訴人為UBER駕駛，公司薪資證明及趟次證明皆已於原審提出，原審卻以計程車公會核定每月營收標準判決。計程車公會核定應是提不出薪資證明及趟次證明者，才以公會核定之營收去判決，上訴人派遣車都有路線圖可提出，申請6日是因為一出車就被撞，保險公司同意半日，仍爭取共6日，爰依法提起上訴，請求廢棄原判決，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萬6349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語。　　
三、經查，本件上訴人係對於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惟依其上訴狀所載內容，不過係就原審判決之證據取捨、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而並未具體指出原審判決有如何違背法令情事，更未指明原審判決所違反之法令條項或其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有何判決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而上訴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揆諸首揭法文，自不得謂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從而，本件上訴，顯難認為合法，自應予駁回。
四、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225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436條之19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許映鈞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